班戈县气象局行政执法主体及2025年执法人员信息公示

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加强社会监督，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要求，现将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行政执法主体信息和2025年行政执法人员名单公示如下:
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信息

主体名称: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

办公地址:那曲市班戈县吉江东路3号

联系电话:0896-3672123
执法职能: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、雷电防护装置、无人升放气等气象领域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。 

执法依据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《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》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《雷电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》《升放气球管理办法》等气象相关法律法规。

二、执法人员信息

	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执法人员信息

	序号
	所属主体
	姓名
	执法证编号
	备注

	1
	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
	拉巴果杰
	26060845007
	

	2
	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
	梅    朵
	26060845008
	

	3
	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
	次仁卓嘎
	26060845006
	

	4
	西藏自治区班戈县气象局
	达    围
	26060845005
	



否





结束





是





结案与备案：立案6个月内处理，特殊情况报上级并通知当事人；处罚决定作出15日内报同级政府法治机构备案，案件结束后30日内日向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备案。





执行：逾期不执行的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送达：7日内送达当事人





处罚决定：情节复杂或较大数额罚款，需集体讨论、履行告知义务后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审查：重点审查事实、证据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幅度及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





查明违法事实后下达


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涵知书》





调查取证


（有无违法事实）





立案审批








